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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天下太平的政治保证
———德川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

李 卓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摘要:鉴于战国时代“下剋上”频频发生、武家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为避免重蹈覆辙,德川家康及其后来的历

代德川幕府将军依靠强权对大名势力进行了重组,在幕藩体制下,依据与德川将军关系的亲疏,把全国近270个藩

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型,对其分而治之,以建立德川家族的稳固统治,保证幕府对全国的核心控制力。但各

地大名、尤其是那些外样大名仍然对幕府具有潜在威胁。因此,对大名进行有效管控,是消除危及幕府统治隐患的

重要任务。颁布法令严加约束,通过改易对大名进行惩罚与威慑,令大名参觐交代以强化将军权威,摊派军役削弱

大名实力,是保证幕府政治稳定的极具实效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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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户时代的日本号称天下太平。社会稳定如何

实现,首先在于政治秩序的稳定。1603年,德川幕府

的建立终结了战国乱世。鉴于战国时代“下剋上”频
频发生、武家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为避免重蹈覆辙,
德川家康及其后来的历代将军依靠强权对大名势力

进行重组,在幕藩体制下依据与德川将军关系的亲

疏,把全国近270个藩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种类

型,对其分而治之,以建立德川家族的稳固统治,保证

幕府对全国的核心控制力。但是,各地大名、尤其是

那些外样大名仍然对幕府具有潜在威胁。因此,对大

名进行有效统治,是消除危及幕府统治隐患的重要任

务。颁布法令严加约束,通过改易对大名加以惩罚与

威慑,令大名参觐交代以强化将军权威,摊派军役削

弱大名实力,是保证幕府政治稳定的极具实效的具体

措施。学界对德川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及其政治影

响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
一 制定法令

首先是针对大名进行严格的法律约束,“武家诸

法度”因此频频出台。
德川幕府建立后,旧主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仍

据守大阪,有些大名依然私下仰仗丰臣秀赖为盟主,
是为德川幕府的心腹之患,德川家康一直在等待灭亡

丰臣家的机会。为加强对西日本大名的控制,削弱和

孤立丰臣氏势力,1611年(庆长十六年),德川家康在

京都二条城对小仓藩主细川忠兴、播磨藩主池田辉

政、广岛藩主福岛正则、熊本藩主加藤清正等西日本

大名下发“誓文”,要求各大名集体签名。“誓文”由三

条组成:遵守自源赖朝以来幕府的法式,不得违背幕

府发布的各种政令;各藩不得隐匿违背法度与违抗将

军命令者;不可包庇家臣中之叛逆者及杀人犯[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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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名义上是大名对将军表示效忠的誓词,实际上是

德川幕府发布的最早的法令,只不过形式上是通过大

名签名表示服从而已。

1614年11月至1615年5月间,德川家康在“大
坂冬之阵”、“大坂夏之阵”的两场大战中,彻底消灭了

关原之战后苟延残喘十余载的丰臣家势力。至此,德
川家康统一日本的大业终告完成,长达近一个半世纪

的战乱时代落下帷幕,史称“元和偃武”。

1615年闰6月,大阪夏阵结束后不久,幕府针对

全国各地大名用于防御而城堡林立的情况,发布“一
国一城令”,即在一个令制国①由数个大名分割领有的

情况下,各大名只可保留一个城池作为大名的居城;
一个大名家领地跨越数个令制国时,可在各令制国建

一城,其余的城必须全部废除。根据这一法令,战国

时代3000多座城池被一举拆除,只保留170座,由此

成功削弱了大名的军事力量。紧接着,在德川家康的

幕后策划下,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京都伏见城

召集全国大名,发布“元和令”(按:1615年7月从“庆
长”改元“元和”),是为德川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之
始。《元和令》共有13条,基本内容为:

  1.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文左武右,古之

法也,需兼备之。

2.不可聚饮游佚。

3.各国不可隐匿违背法度之人。

4.诸国大名小名及诸侍从、士卒,发现叛逆

或杀人者,应速追捕法办。

5.自今以后,本国之外,不得与他国之人交

往。

6.诸国居城,即使修缮,亦当呈报,新城之建

严令停止。

7.邻国若有生事或结徒党者应速呈报。

8.不可擅自缔结婚姻。

9.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定。

10.衣裳品级,不可混杂,君臣上下,各有其

别。

11.杂役者不可坐轿。

12.诸国诸侍应节俭。

13.国主当选政务之良才任之。[2]454-455

《元和令》作为德川幕府首个面向全国大名的法令,继
承了镰仓幕府以来武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又体现出新

的治国理念,如强调治国之本在于文武两道,增加了

习文的要求,这是出于治天下的需要给武士增加的新

任务。除此之外的条文,多是为了防止“下剋上”重

演,对大名定下的规矩,如不可破坏身份秩序,不得结

党营私,不得修缮及新建城池,显然也是防止大名借

机扩充军力。
《元和令》颁布后,德川前期各代将军多次进行了

修改。1635年(宽永十二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就任将军后,由儒官林罗山主持对《元和令》进行修

改,并颁布《宽永令》。《宽永令》的内容由原来的13
条增加到19条,如不许建造500石以上的大船、禁止

私设关卡、禁止私斗、各藩均要遵守幕府法律等;有的

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如规定大名参觐交代的

具体时间、对衣装明确规定了身份等级的不同。《宽
永令》成为后世“武家诸法度”的蓝本。在这一法令

下,幕府以完善法度为名,对大名实施高压政策,针对

外样大名的改易与转封都达到顶峰。因此,这段时间

也被称作“武断政治”时期。1663年(宽文三年),第
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发布《宽文令》(21条),又增加了

禁止基督教和对不孝之子科以处罚的条文,同时禁止

殉死习俗,废除令大名与重臣的人质居住江户的制

度。1683年(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

了以和汉文混合体撰写的《天和令》(15条),其中不

再有《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中都强调的“专心

修练文武弓马之道”这样的条文,增加了“厉行忠孝,
重视礼仪”条文。这表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幕府

放弃了“武断政治”,开始向重视以儒学为指导的“文
治政治”转变。1710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颁布了

由儒学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写的《正德令》(17条),
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文。1717年(享保二

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颁布《享保令》(15条),宣
布恢复1683年《天和令》的内容,此令后来一直使用

到幕末。
表1.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

时间 幕府将军 法律名称 条令数

1615 德川秀忠 元和令 13

1635 德川家光 宽永令 19

1663 德川家纲 宽文令 21

1683 德川纲吉 天和令 15

1710 德川家宣 正德令 17

1717 德川吉宗 享保令 15

  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就是武家宪法。
每代将军更替,便把诸大名集中到江户,向其发布法

令,也成为定例。大名唯有严格遵守,如有违犯,则要

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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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名改易

在制定法令对大名严加约束的同时,还有对大名

的具体惩罚措施,其中威慑最大的是改易。改易本是

指律令时代官员解任旧职改任新职,镰仓与室町时代

守护、地头变更职务,到江户时代演变成剥夺大名、旗
本的武士身份,没收其领地与住所,也称“除封”或“领
地召还”。其实质是解除将军与大名的主从关系,是
仅次于处死的最重的惩罚。伴随改易而来的是转封,
即大名领地的更替,也称“移封”,意味着由新的领主

去填充改易产生的无主地。改易主要出于军事、家族

继承断绝、违背幕府法度等方面的原因。实施改易与

减封,在江户时代初期主要是为了提高幕府的权力与

权威,从17世纪中期开始侧重以此确立武家内部规

范,到江户中后期主要是针对大名的各种“不轨”行为

进行惩罚。
(一)出于军事原因的改易

这类改易主要是在关原之战后到德川时代初期,
为了消除异己势力,针对属于关原之战中敌军阵营的

大名采取的改易措施。1600年,德川家康率领东军

取得关原之战的胜利后,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对原有战

国大名进行大洗牌。首先是对以近江大名石田三成、
肥后大名小西行长、备前大名宇喜多秀家、土佐大名

长宗我部盛亲为首的88家西军大名进行改易,没收

其领地。被改易的大名,或被斩首,或自刃,或被流

放,或出家,大量领地变成德川氏直辖。同时,对表示

臣服的安艺大名毛利辉元、陆奥大名上杉景胜、常陆

大名佐竹义宣等大名的领地予以大幅削减,将其移封

异处。其中,毛利辉元由112万石降至36万石,上杉

景胜由120万石降至30万石,旧主丰臣秀赖也从原

220万石领地变为仅拥有65.7万石领地的大名。改

易与 减 封 加 在 一 起,德 川 家 康 总 计 获 得93家 的

6324194石的领地[3]40,相当于当时全国领地收入总

数的1/3。德川家康把改易得来的大名领地,根据关

原之战中的功绩大小分封给东军将领。在此后的十

多年,德川家康念念不忘彻底消灭旧主丰臣秀吉的后

人丰臣秀赖,终于在1614-1615年发动大阪之战,丰
臣秀赖及其母亲淀夫人兵败自杀,65.7万石的领地被

没收。大阪之战后,茶人武将古田重然被以里通丰臣

秀赖的罪名而改易,令其切腹,并没收其1万石领地。
经过关原之战以后的多次改易,敌对势力已然瓦解,
再也无法对德川将军构成威胁,故在对丰臣秀赖和古

田重然实施改易后,再无出于军事理由的改易。
(二)出于家族继承原因的改易

这是改易中比较多的一种。江户时代大名与将

军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忠诚上的主从关系,这种关系

长久延续,才能实现主从关系的稳定,进而保证幕藩

体制的稳定。大名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养育子嗣继续

向将军尽忠,代际传承的意义不仅在于血缘的延续,
更重要的是继续履行对将军的奉公义务。当大名家

的当主(家长)发生代际更替时,要先向将军提出申

请,由幕府审批,大名与继承人还要到江户谒见将军,
由将军发给承认新当主继承家督和继续统治领国的

“仰付状”(许可书)。通过这些手续,新家长作为大名

的地位才被承认,大名与将军的主从关系也具有了正

式依据。一般来讲,如有亲生儿子,只要没有特别的

问题,就可以较为顺利地完成大名的传承;但如果没

有嗣子,则被幕府视为怠慢了对幕府与将军的奉公,
并以此为理由对大名横加改易处分。江户时代初期,
幕府一反日本固有的养子继承传统,对养子继承严格

限制,尤其禁止在大名病笃之际匆忙认领养子(被称

作“急养子”或“末期养子”)。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出

于担心大名病重之际不能对选择养子有足够的判断

力,也有防止大名家臣玩弄权术、暗杀主人并推选有

利于自己的新主人的用意,但最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削

弱大名的力量。
最早以此理由被改易的是在关原之战中有功的

冈山藩主小早川秀秋②。1602年,小早川秀秋病死,
因无嗣,其55万石领地被没收,小早川家就此灭亡。
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期,改易外样大名21家,其中

有14家是因无嗣绝家而改易。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

改易外样大名27家,因断嗣而改易的有15家。值得

注意的是,因无嗣的改易,同样适用于德川氏一门和

谱代大名,在德川秀忠时期有12家,德川家光时期有

9家[4]201,251,252。
很多大名因无嗣而被改易,确实削弱了大名的势

力。同时,由于大名被改易后,其家臣多成为无所依

靠的浪人,生活贫困,充斥街巷,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

素,并最终酿成1651年 兵 学 者 由 井 正 雪(1605-
1651)聚集浪人,发动以反对幕府、救济浪人为目的的

“庆安之乱”。由于计划泄露,由井正雪被迫自杀。该

事件之后,为防止众多武士因丧失主家而变成浪人,
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在《宽文令》中对“末期养子”之
禁放松了限制,规定年龄50岁以下者,临死之前可确

定年龄在17岁以下的养子,经过审查可以继承大名

家督。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1683年颁布的《天和

令》中又规定:“养子应在同姓中选相应者,若无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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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要在大名生前选好来自正经人家者向上申报。
年龄50以上17以下之大名临终之际决定的养子,要
在一族之人认真了解其资质之后方可立为养子。纵

为亲生儿子,若为人不端亦不可继承。”[5]169由于放开

对养子的限制,因为断嗣的改易从此大幅减少。
(三)出于法律原因的改易

此类改易主要是以违反“武家诸法度”为理由对

大名进行的处罚。由于“武家诸法度”规定的内容宽

泛,所以处罚的理由也很多,如未经许可便修补城郭、
私自缔结婚约、治藩不利乃至藩政紊乱、怠慢幕府等

等。这种改易是对大名实施最多、最严厉的一种。
最著名的改易之例,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对广

岛藩主福岛正则的改易。1618年,由于遭遇台风、水
灾,广岛城破损严重,福岛正则在向幕府的执政官员

申报后,便开始修缮工程。1619年初,幕府突然宣布

福岛正则违反了“武家诸法度”中“诸国居城,即使修

缮,亦当呈报”的规定,属擅自修建城墙,欲加严惩。
福岛正则急赴江户请罪,拆除已经修好的工程,并进

行申诉,然已无济于事,最后以“大不敬”之罪而被改

易,近50万石领地被没收,后移封至长野,成为仅有

4.5万石的高井野藩藩主,近乎除封。1624年,福岛

正则抑郁而死,幕府又以幕府检使到来之前家臣已将

福岛正则遗体火化为由,再次改易福岛家,只给福岛

正则之子福岛正利留下3000石,并降格为旗本。之

所以受到幕府的两次改易,归根结底是因为福岛正则

曾是丰臣系大名,尽管在关原之战中帮助德川氏成就

霸业有功,但却一直是德川将军的心腹之患,置其于

死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大名作为幕府将军的臣下,治理好自己统领的藩

国,是履行对将军奉公义务的最好体现。同理,各藩

出现问题,以致藩政紊乱,是大名失查、失职,也要受

到幕府的惩罚。现实中,江户时代各藩常常有大名家

内发生纠纷(日语称“御家骚动”),在亲藩大名、谱代

大名、外样大名中皆有发生。造成纠纷的原因,或出

自家臣间争夺藩政主导权,或大名与家臣发生龃龉,
或争夺家督继承权以及认养养子造成冲突。一般来

说,大名家内发生纠纷后,大多数都要由幕府介入才

能解决,最后以改易或减封收场。比如:领52万石的

大藩熊本藩,在初代藩主加藤清正(1562-1611)去世

后,其9岁幼子加藤忠广继承家督。由于其年幼治藩

不利,藩内纠纷不断,再加上加藤家曾经是丰臣系大

名,是幕府重点防范的对象。1632年,加藤忠广因卷

入将军德川家光与同父异母弟德川忠长之间的纷争,

最终被改易,加藤忠广被流放到出羽国庄内藩,成为

仅有1万石领地的丸冈藩藩主,并由庄内藩管理藩

政。1653年,加藤忠广去世,丸冈藩遂被废藩。这就

是一代名将加藤清正及其家族的悲惨结局。江户中

期,美浓国谱代大名、加纳藩第二代藩主安藤信尹的

减封、转封,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安藤信尹生活追

求奢侈,不理藩政,并提高年贡率和赋税,致使民怨沸

腾,重臣不满。重臣们担心被幕府改易,于1753年

(宝历三年)软禁了藩主安藤信尹。安藤家发生的“御
家骚动”,最终还是惊动了幕府。1755年,幕府以藩

主“行为放荡不羁”、“家务处理不当”为由,命令安藤

信尹隐居(放弃家长权),由长子安藤信成继任家督,
并把领地从6.5万石减至5万石。随后,又在1756年

将安藤信成转封至陆奥国磐城平藩,实际上是从美浓

国主的地位降到普通大名。
在群雄割据、社会动荡的战国时代,大名武士纷

纷以儿女婚姻作为扩展势力或遏制对手的手段,使
“政略婚姻”成为武力的补充,甚至成为武将之间同盟

和议的副产物。如德川家康的嫡子信康与织田信长

的女儿结婚时都是年仅9岁的孩子,他们的婚姻不过

是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的同盟之证③。鉴于历史教

训,德川幕府建立后,为防止大名之间结盟反幕,对大

名的婚姻严加管束。1613年,常陆牛久藩主山口重

政为嫡子重信与小田原藩主大久保忠邻的养女定下

儿女婚事,被幕府以私自缔结婚约为由而改易,并在

1615年颁布“元和令”时专设“不可擅自缔结婚姻”
条,指出“以姻成党者,是奸谋之源”。此后这条规定

贯穿于后来所有的“武家诸法度”中,被大名们严格遵

守。
对大名实施改易的过程,就是提高幕府权威的过

程,也是对大名势力进行镇压的过程。故每当做出对

大名改易的决定后,要通过各种方式向所有大名传

达,让大名们周知的目的无非是警告、震慑。改易是

对大名最重的惩罚。由于大名都具有军事力量,他们

对改易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为防止大名抵抗,改易

或转封必须谨慎对待。一般来说,做出改易决定后,
到接收被改易大名的城池、领地要有一个过程。在这

一过程中,被改易大名也不甘束手就擒,往往进行抵

抗。如1619年广岛藩被改易的时候,在藩主不在的

情况下,4000名家臣固守广岛本城进行抵抗,直到接

到藩主福岛正则命令开城的亲笔手书后才放弃抵抗。
可见,改易执行过程无异于战争行为。为了接收改易

大名的城地,幕府要动员大名派出武士,这也是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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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名承担军役的重要内容之一。至17世纪末,
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固,大部分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

的所在领地都已经固定,改易与转封的实施也逐渐减

少。
三 参觐交代

参觐,本意是谒见将军。参觐交代,是指各藩的

大名在一定时间内前往江户觐见将军,并在幕府执行

政务一段时间,然后返回自己领地。简言之,即大名

交替履行江户参府与本藩政务。参觐交代是幕府控

制大名、强化将军权威的最有力的实际措施。
参觐交代,起源于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前往镰仓

履职。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取胜后,其王者地位已

无可争议,各路大名纷纷前往江户拜见德川家康表示

忠心。加贺藩藩主前田利长在德川家康官拜幕府将

军前就于1602年初捷足先登,到江户向德川家康示

好,冈山藩主池田辉政也紧随其后,是为外样大名参

觐将军之嚆矢[6]323。后来,长州藩主毛利辉元、广岛

藩主福岛正则、仙台藩主伊达政宗等东西诸侯皆仿效

参觐,不过此时尚未形成制度。1615年,幕府发布

《元和令》,其中第9条为“有关诸大名江户参觐的规

定”,首次提到大名参觐,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实施办

法,只是规定大名不得20骑以上集体行进。直到

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发布《宽文令》时,才对

参觐事务做出明确规定。《宽文令》把参觐交代的规

定置于第二条:“大名小名在江户交替勤务,每年四月

参觐。最近随从人数甚多,增国郡之费、领民之劳,今
后应适当减少人数。但上京之节,应随教令,公役者

当按分限行事。”[1]79顺序的提前,表明幕府对参觐交

代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法令的意义在于,此前自发

的“参觐”变成了大名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规定了

大名在本藩与江户各一年执行政务,在本藩称“在
国”,在江户称“在府”,原来单纯的“参觐”将军变成了

大名定期到江户执行公务;规定了“交代”的时间为每

年4月,将“参觐”制度化;要求参觐之际减少人数,按
大名身份行事,所谓“分限”,即与家格相应的规范。
《宽文令》颁布后,幕府立即向已经在江户的大名发出

指令,令萨摩藩主为首的55位大名继续在江户执行

勤务,以加贺藩主为首的26位大名则返回本藩。
《宽文令》发布七年后的1642年(宽文十九年),

幕府对参觐交代做了进一步详细规定和制度调整,主
要内容为:

  凡外样大名分东西两众,每年四月两众交

代,或在府或在国;

谱代大名六月交代者69人,八月交代者9
人;

关东八州谱代大名在府在国者各半年,每年

2月及8月交代;
尾张、纪伊两家在府、在国各一年,每年参觐

就封(在国)以3月为期,水户家住江户不就封;
地处要害之地的大名交替参觐。[7]87

这次修改,使“参觐就封之制大定”,成为“后代长

久遵据之法”[6]323-324。作为对大名的高压政策之一,
贯穿了整个德川时代。虽然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

享保改革过程中考虑到各藩财政困难,一度把大名一

年在江户、一年在本藩改为半年在江户、一年半在本

藩,但担心因此动摇幕藩体制基础,很快就恢复旧制。
幕府末期,随着幕府权力衰退,在第十四代将军德川

家茂时,于1862年(文久二年)将过去的隔年一参觐

改成三年一参觐,在江户的时间也由一年缩短为100
天,标志着这种制度已经走到尽头。

在确立参觐交代制度的同时,幕府还规定大名的

妻儿必须住在江户,实际上是将他们作为人质,以防

大名对幕府起叛逆之心。这项制度起源于爆发关原

之战前的1599年,德川家康怀疑加贺藩主前田利长

对自己有暗杀企图,遂命令征讨加贺藩;前田利长权

衡实力,选择了臣服,并于1600年5月主动送母亲芳

春院到江户做人质,从而消除了德川家康的疑心。

1634年(宽永十一年),幕府将此制度全面推广,下令

谱代大名的妻子与嫡子移居江户。1663年(宽文三

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废除了大名与重臣必须以

人质居住江户的制度,但大名的妻子与嫡子仍要居住

江户,直到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时才废除此制,允
许大名家眷返回本藩国。

参觐交代制度本身是为了抑制大名势力,提高幕

府的权威。在整个江户时代,这种制度被发挥到极

致,对于大名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首先,占用了大名的主要时间与精力,使大名疲

于应付参觐交代而无暇多顾。由于大名在江户的时

间是硬性规定的,而前往江户的路途又要耗费很多时

间,对于一年在藩、一年在江户的大名来说,名义上隔

年在本藩一年,实际上,在参觐年份的4月份到达江

户之前,至迟要在前一年的11月开始准备。从确定

随从人员开始,到一路所需物资与交通的准备,筹备

马匹粮草,途中路线安排、驿站选择等等,加上往返路

程,许多大名一年在藩的有效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年而

已。像萨摩藩那样的领地偏远的藩,往返一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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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藩时间所剩无几,从而达到了幕府牵制大名的目

的。
其次,消耗了大名的财力。大名在江户的生活及

往返途中的所有花费均由各藩负担,因此,参觐交代

对大名而言无异于财政灾难。一般来讲,各藩的收入

少则一半,多则七、八成,都用于参觐交代[8]96。以最

大的外样藩加贺藩为例,根据1790年(宽政二年)末
对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表,开支为10354余贯,而收

入为7162贯,将有3192贯的缺口;在支出当中,用于

参觐交代及江户在府的经费4876贯,约占总岁入的

七成[7]89。1634年,长州藩年贡收入的九成都用作

“江户费用”[9]27。有学者以石高10万石的宇和岛藩

(今爱媛县)为例进行考察,仅参觐途中所需的人员开

支、住宿费用、搬运费用、马匹饲料、赠送土产等费用,
单程花费大约金986两,折合当今日元约为9860万

円,往返加在一起,高达近2亿日元,实在是一笔巨额

支出[10]。如此沉重的负担,令大名不堪其苦。这项

有利于幕府统治的制度设计———时间、财力加上人质

三要素,使幕府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各地大名的有效

掌控,压制了大名的反心,迫使大名对幕府效忠。这

是德川幕府能够维持200多年稳定统治的重要原因。
第三,带来制度设计者预想之外的结果,即促进

了武士阶级的掘墓人———町人阶层迅速崛起。由于

参觐交代的实施,各地大名队伍络绎不绝往返于领地

和江户之间,促进了道路交通的发展,形成了以江户

为中心的道路网。参觐交代之路就是商路,沿途驿站

后来都发展成为城市。同时,为了满足参觐交代期间

在江户的消费需要,各藩不得不将大量生活物资运到

江户,或将征收来的年贡米用船运到大阪等地出售以

换取货币,从而促进了海运与河运的发达。对于大名

武士来说,苦不堪言的参觐交代,让商人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由于参觐交代的实施,各地人员涌进江户,
加深了对町人的依赖。如近世儒学者荻生徂徕所言:
“这些武士在衣食住各方面的用品,哪怕是一根筷子,
都要花钱来买”,“他们禅精竭虑、奉公敬上得来的俸

禄全都让住在江户城的町人得了利益。靠这些利润,
町人们的势力壮大起来”[11]42。当初为了抑制大名势

力的参觐交代制度,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养肥了为他

们服务的町人,大名武士面对町人日益增长的财富及

自身逐渐贫困的局面,心理逐渐失衡,身份秩序及主

从关系开始坍塌。
四 摊派军役

幕府在要求大名严守法律、通过参觐交代表示臣

服的同时,还摊派各种军役义务。军役是臣下对主君

承担的军事上的夫役,最早起源于镰仓幕府时期,御
家人对幕府平時要承担番役(警备),非常时期则上战

场参战。这种制度被继承下来,德川幕府进一步将军

役制度化,并将其作为提高幕府权威、抑制大名势力

的有效工具。
德川幕府沿袭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确定的根据

土地收获量制定大名军役的作法,在石高制基础上确

定大名、武士的军役负担量。德川时代的军役主要是

在发生战事时,为幕府提供兵力、武器、马匹等等。

1616年(元和二年),幕府以石高500石至1万石为对

象;1633年(宽永十年),又以200石到10万石为对象

作出军役规定,确定了大名、旗本的军役体系。1649
年(庆安二年),幕府对军役数量做了一些调整,制定

了“庆安军役令”,成为后来到幕末大名武士必须遵守

的定制。“庆安军役令”的特点是规定极其详细,对大

名军役,不仅规定了家老、奉行及陪臣的人数,连其中

“挟箱持”(负责搬运服装箱)几人、“草履取”(编草鞋

者)几人、“雨具持”(搬运雨具者)几人等都有具体的

数字规定(参见表2)[12]47。
表2.大名军役规定[13]17-18

石 高
内容

马匹(骑)火枪(支)弓(张)矛(支)旗(面)人数

1万石 10 20 10 30 3 235

2万石 20 50 20 50 5 415

3万石 35 80 20 70 5 610

4万石 45 120 30 70 8 770

5万石 70 150 30 80 10 1005

6万石 90 170 30 90 10 1210

7万石 110 200 50 100 15 1463

8万石 130 250 50 110 15 1677

9万石 150 300 60 130 20 1925

10万石 170 350 60 150 20 2155

  江户时代的军役动员,主要有1614-1615年的

大阪之阵;1637-1638年平定岛原之乱④;幕末为防

止俄国势力南下,令东北津軽、南部、秋田、庄内大名

于1807年(文化四年)出兵虾夷地(古时称虾夷国,今
以北海道为中心,包含库页岛与千岛列岛等地);1864
与1866年两次征讨长州藩;等等。自从1615年消灭

了丰臣氏势力,日本再无大规模战事,在以和平为主

的环境里,正式的军役并不多,但幕府并未放弃军役

制度,而是要求大名继续以准军役的形式对幕府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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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提供各种奉公义务,作为和平时期军役的替代。这

些准军役包括:将军出行之时的随从与警卫;被改易

大名城池的接收及新藩主到来之前的警备与管理;江
户各城门的警卫及城内防火;组织检地团体,以家老

为长,到其他藩实施检地;让大名承担城郭修建、治水

工程等等。
其中,最后一条让大名承担各种工程,日语称“普

请”,是准军役中的主要内容。“普请”本是佛教语言,
即在建筑寺院时,“广泛请求大众提供劳力等帮助”之
意,后转意为承包建筑方面的土木工程。德川幕府常

常命令大名以“普请”的方式派人参与城郭修筑以及

河川疏浚等工事,还要承担所需费用。仅从德川幕府

建立到1614年,就命令诸大名参与修建了多个土木

工程。这些工程尤其是各城郭的构筑与修建,不仅具

有针对丰臣氏势力的战略意义,同时具有确认将军与

大名间主从关系的政治意义[14]138。
表3.江户初期(1603-1614)诸大名参建的土木工程[1]87

年份 工程内容 年份 工程内容

1603 江户土木工程 1609 修建銚子港

1604 修筑江户城 1609 丹波篠山筑城

1604 修筑彦根城、伏见城 1610 名古屋筑城

1606 增筑江户城 1610 丹波龟山筑城

1606 修筑长滨城 1611 皇居禁里修造

1606 太上天皇御所增筑 1611 江户城修筑

1607 修筑俊府城 1614 高田筑城

1608 再筑俊府城 1614 江户城修筑

  德川家康于1603年就任征夷大将军后,立即开

始江户城的大扩张计划,命令前田利长、伊达政宗、上
杉景胜、池田辉政等65家大名参与从骏河台高地取

土,填埋日比谷、吴服桥方面的洼地及河流入海地的

工程。1604年,又令池田利隆、加藤清正、浅野幸长、
黑田长政、锅岛直茂、细川忠利等外样大名共同进行

江户城的改造。1606年,第二代德川秀忠继续江户

城扩建工程,向28家大名下令,领地收入每10万石

要提供“百人持”(百人才能搬运)巨石1125个[15]128,
并要从位于伊豆半岛东部的采石场运到江户城。当

时,3000多艘船每月两次往返于江户至伊豆之间。
长州藩毛利家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动员2988人赴

江户。1610年,亲藩大名尾张藩藩主德川义直以原

所在的清须城规模太小,不能承担军备重任为由,着
手新建名古屋城,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池
田辉政、锅岛茂胜等20余位外样大名收到了协助筑

城的命令。对于幕府的这种做法,大名们敢怒不敢

言,还要非常努力,以表现出对德川将军家的忠诚,仅
石墙就出工近600万人次,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全部

工程。长州藩从1606年到1620年15年间,按照幕

府的命令,先后7次参与修筑江户城、骏府城、篠山

城、名古屋城、大阪城等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与财

力,为此不得不向富商借贷而背上沉重的债务,到

1623年(元和九年)藩债已达银4000贯[8]96-97。江户

中期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执政时期,幕府有意削弱萨

摩藩的经济实力,让这个地处最远的藩承担尾张藩境

内的木曾、长良、揖斐三条河流的治水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幕府对参加工程的萨摩武士严格监视,多次

催逼工期,使得不少武士在治水工程中病死或自杀,
萨摩藩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工程总负责人平田

靭负在完工后担责自裁。萨摩藩所处的这种境遇,也
成为幕府末期该藩积极倒幕的原因之一。

在以上各种高压政策之下,江户时代的大名们不

仅消耗了财力,也磨平了扩张意志,只能围着幕府的

指挥棒团团转,再也无力挑战幕府与将军的权威,战
国时代剑拔弩张的紧张空气因此荡然无存。可以说,
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奠定了江户时代天下太平的政

治基础。

注释:
①令制国:基于律令制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从奈良時代到明治初期日本的基本地理区分单位约60余国。

②小早川秀秋(1582—1602),安土桃山时代武将木下家定之子,曾经是丰臣秀吉和小早川隆景的养子。

③1561年,德川家康(当时称“松平元康”)宣布与织田信长议和,并会盟于尾张国的清洲城,史称“清洲会盟”。

④岛原之乱,指1637—1638年九州岛原藩及肥后天草地区抗争年贡负担过重及迫害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农民叛乱,参加者很多

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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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AssuranceonPeaceinEdoPeriodof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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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rninglessonsfromthefrequentGekokujōincidentsandsocialdisorderinthe
senkokuperiodandinordertostabilizetherulingsystems,aswellastomaintainthecontrollo-
verthewholecountry,TokogawaIeyasuanditssuccessorShogunsregrouptheDaimyostothree
types:Shinpan,FudaiandTozama,intermsoftheirclosenesstotheTokugawaBakufu.Howev-
er,localDaimyos,particularlytheTozamaDaimyosremainedpotentialthreatstotheBakufu’s
ruling.Thus,efficientrulingonDaimyosandeliminatingpotentialrisksbecamepressingtasks.
Todothat,theBakufutookaseriesofdetailedmeasures,includingpromulgatingnewlaws,

strengtheningpunishmentanddeterrencethroughkaieki,carryingoutSankinKotaipolicytoim-
proveShogun’sauthority,andadoptingtheGun’ekipolicytoweakentheDaimyos.

Keywords:BakuhanTaisei;rulingonDaimyo;Bukeshohōdo;kaieki;SankinKotai;Gun’

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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